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依法对已经注册的资本不论实缴还是认缴，通过法定程序

进行削减的商事法律行为。

公司的注册资本对外公示，既是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依据,也是公司债

权人跟公司进行交易的基础，从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股东负有按照

公司章程切实履行全面出资的义务，同时负有保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公

司的注册资本不得随意变动，特别是减少注册资本，意味着信用基础的降低。因

此《公司法》对于公司减资的规定也特别严格。

一、减资的具体程序

1、董事会制定减资方案

《公司法》第 46条规定，董事会的职责之一是制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

资本的方案。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公司决定减资的，首先应当由董事会制定具

体的减资方案，包括减资的数额，各个股东具体的减资比例，已出资的返还日期

等具有可执行的具体减资方案。

2、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

《公司法》第 37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其中第七条为对公司增加或

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公司法》第 43条同时规定，股东会作出减资决定

的，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在董事会制订的减资方案的基础上，股东会进行表决，

超过三分之二表决权股东同意的，方可实施减资。

3、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公司法》第 177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财务管理部门通过整理公司财产，明确负债情况，便于实施减

资。

4、通知和公告

《公司法》第 177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本条规定了两种通知债权人的方式，一种是直接的通知，一种是登报公告。

前者适用于明确的债权人，后者适用于未知的债权人，不能混用！实践中，一些

公司为了规避责任，对于明确的债权人，也采取公告的方式通知，直接导致减资

程序违法，股东在非法减资范围内对于未直接通知的债权人承担法律责任。

5、债务清偿或者担保

《公司法》第 177条规定收到通知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担保，因为公司减资，意味着公司可以承担责任的资本的减少，意味着公司的偿

债能力的减少，为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务人应当先清偿债务或者提供足够

的担保。

6、减资的工商登记变更

《公司法》第 179条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

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告期满，对债权人进行妥善安置后，公司可以向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申请减资登记，减资登记时需要提供申请书，登报公告的资料以及债

权处理的情况说明。

7、律师解读



自从注册资本登记改为认缴制以来，很多股东认为不用实缴，为显示公司实

力，把注册资本登记的虚大虚高，实缴为零，但如果日后经营不善，债务很多，

股东要以认缴资本对债务承担责任，到那时再想减资却不容易！如果发生破产等

还会导致认缴期限加速到期，股东须在认缴资本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责任，到时候

会不会对自己当初注册资本时虚夸海口后悔不已呢？


